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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674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醫殯分流問題之探討 

二、所涉法規 

殯葬管理條例 

三、探討研析 

(一)醫殯分流之法制沿革 

    由於早期榮民病故時，多無家屬處理後事，故當時榮民醫院及

軍醫院多附設有殮、殯、奠、祭設施，以利退輔單位就近治喪。職

是，《殯葬管理條例》(下稱本條例)於民國(下同)91年7月17日制定

公布時，即因應當時實際情況，允許醫院附設殮、殯、奠、祭設施，

並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訂頒《醫院附設殮殯奠祭設施管理辦法》

(106 年6月29日廢止)進行管理。 

    醫院附設前開設施，對於撫慰家屬悲傷及提供治喪便利服務方

面，發揮相當大的作用。但因醫院多將太平間及前開設施招標委託

民間業者經營管理，以致後續衍生諸如：殯葬同業間搶客競爭、太

平間經營業者強行向家屬推銷後續殯葬服務，以及在醫院治喪易讓

其他就醫者心理感到不適等負面爭議。有鑑於此，本條例於101年

修正公布時，於第65條明定醫院不得附設殮、殯、奠、祭設施。惟

為避免修正施行前醫院已附設之殮、殯、奠、祭設施資源浪費，爰

增訂5年緩衝期間之落日條款。另考量依習俗家屬通常會為死亡者

辦理助念或撫慰亡靈等行為，同時增訂醫院得劃設適當空間，暫時

停放屍體，供家屬助念或悲傷撫慰之用（第64條第2項）。 

(二)醫殯分流施行後之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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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06年7月1日起「醫殯分流」新制正式施行，醫院不得附設殮、

殯、奠、祭設施，違者處30萬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連

續處罰(第97條第1項)。讓原先遺體暫置於醫院太平間時，家屬得

就近在醫院設置簡易靈堂、豎立牌位(豎靈)及拜飯之習俗，均為新

制施行後之禁止事項，過去醫院提供家屬祭拜死亡者所設置之「豎

靈(拜飯)區」，亦因屬「奠祭設施」現已全部取消。  

    雖然本條例修正時定有5年緩衝期間，讓各地方政府於公立殯

儀館增設「奠祭禮廳」、「遺體冷凍區」及「豎靈(拜飯)區」，以因

應醫院取消設置前開設施所移轉之需求。惟因受限於公立殯儀館腹

地不足，擴建不易，僅能利用現有空間進行設備擴充及功能調整

(如大廳改小廳、禮廳或停車場改為遺體冷凍區及豎靈區等)。據內

政部107年12月20日提出「醫殯分流制度相關實施成效檢討報告」

指出，全國公立殯儀館服務量均有顯著提升，多處刻正辦理擴充工

程，截至107年12月底，全國殯儀館奠祭禮廳及豎靈(拜飯)區供給

量已大於本條例修正當時(101年)醫院與殯儀館所提供之總供給量。

遺體冷凍櫃雖暫低於醫院與殯儀館當時之加總數量(不足約327櫃)，

然因醫院太平間屬於醫院附屬設施，於醫殯分流後仍能提供遺體冰

存服務，故除發生特殊情況外，應無殯儀館冷凍設備容納量不足之

疑慮。 

    惟查，新制上路後仍有不少問題常見諸於報章媒體，諸如醫院

無法設靈堂，遺體都進入殯儀館，導致設施不足，連禮廳、家屬休

息室都用來放置冷凍櫃；家屬抱怨靈堂設在殯儀館，離家遠、治喪

不便；逢農曆新年或7月時依民俗不宜出殯時，家屬會要求延長遺

體冰存天數，造成遺體冷凍設備調度相當緊繃，屆良辰吉時之日，

又因出殯需求暴增，以至於常有奠祭禮廳及火化區申請爆滿之情形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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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雖然內政部前述報告指出，全國公立殯儀館「奠祭禮廳」、

「遺體冷凍區」及「豎靈(拜飯)區」供給量均有顯著提升，

並將持續督促地方政府提升殯葬設施服務之質與量。惟「慎

終追遠」乃為華人社會自古崇法至今，且為國人多所重視，

「醫殯分流」固與當今國內外潮流相符，其方向亦屬正確，

但貫徹施行時仍應慮及相關配套是否已到定位。 

（二） 就前述報告以5年緩衝期間前、後殯葬相關設施之供給量進行

分析，即可顯現部分都會區殯儀館之設施數量已有不足，惟

尚未能反映高峰期間供不應求的情形，故其統計分析似有盲

點。此外，監察院於106年11月間就內政部未能依法監督各地

方政府查處殯葬業者私設「禮廳及靈堂」案提出糾正文指出，

全國共計有67家私設「禮廳及靈堂」，悉數未經合法申請設置

而違規營業，目前仍有約4成民眾尚須自行設置或仰賴殯葬業

者提供「禮廳及靈堂」之需求，如非公立殯葬設施供給量不

足，民眾不會另謀其他途徑解決，是以，各公立殯儀館所提

供之殯葬相關設施數量，是否足敷民間殯葬之實際需求？尚

非無疑。 

（三） 國人奠祭民俗中，「豎靈」、「拜飯」幾乎是不可免的流程，由

於現今社會公寓大廈居住型態相當普遍，無法如同傳統社會

時在自宅治喪，多會選擇將親人遺體冰存於醫院或殯儀館內，

而在周邊殯葬業者經營的「禮儀會館」設置靈堂，由業者代

為誦經與拜飯。惟此種私人會館，大多面臨不符土地分區使

用問題，對其周邊居住環境造成的影響及消費者權益的保障，

也是政府必須加以正視的問題。 

（四） 如前所述，目前殯儀館遺體冰存設施仍有不足，尚須借助醫

院太平間之遺體冰存設施，惟「醫殯分流」施行後，醫院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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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有「豎靈」、「拜飯」等奠祭行為，因與傳統「遺體與牌位

不分置」之民俗不符，致民眾多有怨言。有鑑於此，本院委

員提案建議於本條例第64條第2項增訂醫院得劃設適當空間，

供家屬暫厝牌位之簡易奠祭設施，不得有任何奠禮及法事等

相關文字，以兼顧家屬助念及撫慰之傳統習俗，立意甚佳，

實值贊同。查該案業於108年3月25日經內政委員會審查完竣，

目前尚待黨團協商。 

（五） 為符合審查會通過條文在維護醫、殯分流原則下，仍能兼顧

遺體與牌位不分置習俗之提案本旨，且避免第64條擬增訂之

「簡易奠祭設施」與第65條「醫院不得設殮、殯、奠、祭設

施」在辭意上存有扞格之疑慮，建議不妨將擬開放事項，如

遺像、牌位、供品等民俗所必需但無礙於醫院安寧之容許品

項逐一列舉於條文中，以資明確。另查，原依本條例第65條

授權訂定之《醫院附設殮殯奠祭設施管理辦法》，已隨同「醫

殯分流」新制施行而於106年6月29日廢止。立法政策上如認

為針對醫院附設太平間、助念室之管理使用等技術性、細節

性事項有進一步明確規範之必要，俾利後續執行管理，亦得

於該條項後段增訂相關授權規定。 

（六） 綜上，建議修正本條例第64條第2項為:「醫院得劃設適當空

間，供暫時停放屍體及家屬暫置遺像、牌位、供品、助念或

悲傷撫慰之用；其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衛

生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 

撰稿人：陳宏明 


